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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陈龙江编写的《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学说考察与理论探讨》旨在探讨姓名、肖像等人
格标志上的商业价值的民法保护和民法调整问题。
在考察德国法和美国法的重大实务进展和主要理论争议、分析二者之异同优劣和有选择地借鉴其各自
理论主张的基础上，《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学说考察与理论探讨》辨析了人格标志上承
载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相互关系，提出二元论权利架构下的”人格标志财产权”概念，并阐释了
人格利益对其的具体限制作用。
此外，《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学说考察与理论探讨》重点探讨了个人授权他人商业利用
其人格标志的方式(含性质、效力、撤回等问题)、未经许可的人格标志商业利用行为的民事救济权体
系和死后人格标志商业利用的民法调整等基础问题。
最后，《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学说考察与理论探讨》分析和考察了我国的现行相关规定
和司法实务进展，并就其未来的完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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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江，1977年生于海南省海口市。
2000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3年、2007年分别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访问研究。
现任教于海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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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对生者人格标志财产权的利用和侵犯行为同时涉及人格和财产，对此，不能只作纯粹人格
权或纯粹财产权角度的对待。
　　个人在人格标志上的人格利益体现为，是否和在何种条件下商业利用其人格标志的自主决定型精
神利益，即《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学说考察与理论探讨》所称的“人格自治”利益。
这种精神利益在经授权和未经允许的商业利用行为中都是必然被涉及的。
个人基于人格标志财产权允许他人商业利用自己的姓名、肖像等人格标志的行为，既是精神上的自治
，也是物质上的自治；未经许可的人格标志商业利用，既是对人格标志财产权所保护的经济利益，也
是对人格权所保护的精神利益的侵害。
　　第二，除非本人同意，姓名财产权、肖像财产权等人格标志财产权不是民事强制执行的对象，在
个人破产的情况下，也不属于破产财产，不是破产分配的对象。
　　这是维护个人的“人格自治”的应有之义。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及其内在地包含的“人格自由发展”实乃整个法秩序的价值基础。
[68]所有的法律制度，包括财产法都可以视为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在法秩序的价值序列中，当个人的人格利益和他人的财产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优先。
姓名、肖像等人格标志的商业利用，首先是精神利益上的“人格自治”，其次才是财产禾嗌上的自决
。
因此，即使某个名人（如体育明星、电影明星）的姓名和肖像具有极大的商业利用价值，除非本人允
许，他的债权人也无权申请法院将其姓名财产权或肖像财产权进行拍卖偿债。
基于同样的原则，未经本人同意的，人格标志财产权也不当然属于个人破产中的破产财产。
在比较法上，德国《著作权法》（2008年修订版）第113条第1句规定：“只有在作者同意和作者能够
为第三人设立著作权使用权的情况下，才可以因金钱之债对著作权进行强制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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